
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及常見之缺失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 

93 年 6月 14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0930086121號函 

一、行政院（以下簡稱本院）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依

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法案，指法律之制定、修正或廢止案。 
三、各機關研擬法案，除應遵照「行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註:本注意事項於

93.10.22修正名稱為「中央行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外，應切實

注意下列各款規定： 
（一）應先決定政策目標，再確立可行作法，對於體系架構、應規定事項、授權法

規命令內容及配套法案等應有具體構想。 
（二）應同時檢討現行法律，配合研擬必要之修正或廢止，以消除法律間之分歧牴

觸、重複矛盾。 
（三）執行法案所需之員額及經費，應有合理之預估；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

經費負擔者，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 
（四）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包括成本、效益及對人權之影響等，應有完整

之評估。 
（五）涉及稅式支出者，應依「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 
（六）授權訂定法規命令，應確有必要，且內容具體明確，避免授權法規命令過多、

內容空洞，並應同時預擬其主要內容及訂定之程序；如就違反法規命令者有

加以處罰必要，應配合於法案中研擬罰則。 
四、各機關研擬法案時，應踐行下列程序： 

（一）應先整合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之意見。 
（二）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意見整合後，應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利害關係或

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見。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

見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 
（三）草擬法案後，應與其他相關之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未能達成共識時，

應將不同意見及未採納之理由附記於法案說明欄。 
（四）研擬法案時，應有法制人員之參與，除機關性質特殊或有急迫情形者外，並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 設有法規委員會者，提法規委員會討論。 
2. 設有法制專責單位者，會法制專責單位表示意見。 
3. 同時設有法規委員會及法制專責單位者，提法規委員會討論或會法制專

責單位表示意見。 
五、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時程需求，尤應注意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四條

及司法院解釋所定期限，除依本院指示辦理者外，應預留一個月以上本院審查時間。 
六、各機關將法案報院審查時，應檢附下列資料： 

（一）總說明及逐條說明（制定案）或條文對照表（修正案）。 
（二）第三點各款規定及已踐行第四點所定程序之相關文件及其他參考資料。 



前項法案為法律制定案或修正案者，應於報院函中敘明是否英譯，並副知法務

部全國法規資料庫工作小組。 
七、各機關報院法案由政務委員審查時，該機關之首長或副首長應親自出席，未親自出

席者，政務委員得拒絕或延期審查。 
八、出（列）席法案審查會議之機關、單位，應指派相當層級之人員代表出（列）席。

出（列）席人員於審查會議前，應詳閱會議資料；於法案審查完竣後，提本院會議

討論前，應將審查會議中重大爭點及主要結論報告機關首長。 
同一法案，每次審查會議，均應指派相同之人員代表出（列）席。但原指派代

表出（列）席之人員因故無法出（列）席者，得指派其他嫻熟該法案審查情形之相

當層級人員代表出（列）席。 
九、報院審查法案經政務委員審查完竣者，報院機關及出（列）席法案審查會議之機關

均不得再表示不同意見。但由副首長以上層級人員出（列）席，並於審查會議中保

留本院會議發言權者，不在此限。 
十、報院審查法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退回報院機關重行研擬： 

（一）政策目標有再行斟酌之必要。 
（二）未與相關機關、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致有重大爭議。 
（三）未依第六點第一項規定檢附資料或有其他重大瑕疵，致難以進行審查。 

十一、各機關對於立法委員自行提案之法案，應即瞭解其內容並進行檢討評估。評估結

果有提出對案之必要者，除有急迫情形者外，應即依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並

以本院函送立法院審議之對案版本作為協調、推動之依據。 
前項急迫情形，各機關應擬具協商原則或對案版本，以電洽或面報等方式

經本院同意後，於立法院協商或請立法院執政黨黨團就所擬具因應方案協助處

理。 
十二、各機關對於本注意事項之執行情形，由本院法規委員會按年度予以考核；每年度

考核完畢，應按各機關執行情形之優劣，擬具總結報告提報本院會議後，將總結

報告通函各機關檢討或參辦，並得視其情形，就優良者另案辦理獎勵。 
 
 



附錄一： 
有關「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院長於 93 年 6 月 9 日行政院
第 2893 次院會提示： 

 
1. 我國是法治國家，行政機關必須切實遵守依法行政原則，因此，法律規定的良窳，直

接攸關政府施政的權責和量能，各部會在研擬草案時應該要慎重將事，不論是政策

面、執行面乃至於法制面，都應該審慎研酌，務期周延可行。 
2. 其次，政務委員審查法案之主要目的，在幫助本院確立政策方向及其可行性。但是近

來各部會報院法案的品質不一，部分法案不是政策目標不夠清楚就是未與相關機關、

團體溝通，而且在政務委員審查法案時，擬案部會和與會機關也不能釐清政策立場並

整合內部意見後再由相當層級之權責人員參加，使得政務委員審查法案時協調倍感困

難，影響審查法案的整體績效；部分部會首長亦不能確切掌握主管法案之內容，以致

在院會中有所爭議或遭到退回，都應該加以檢討改進。 
3. 本注意事項已針對現行各種缺失，對於各部會報院審查的法律草案在程序上和實體上

做了相當的要求，包括衝擊影響評估、內部意見整合、與相關機關及團體的會商，以

及出席政務委員審查會議的相關要求等等，這些都不是今天新創的，各部會應該早就

知道卻遲遲未能落實，今後本院會嚴格加以要求。本案通過後，請立即通函本院所屬

各機關自即日起照辦。 
4.也請各位首長體認到，法案雖然是由業務單位所主導，但是欠缺法制單位或人員的參

與，就會使周延性及可行性產生疑慮，未來應該要更借重法制單位及法制人員的專

業。還有一些部會沒有設置法制專業人員，請本院人事行政局瞭解並協助解決。 



附錄二： 
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作業程序之檢討會議資料提醒注意事項及常見缺失 

行政院法規會 94.8.3. 
1. 如該法案應會銜關係院時，請在研擬過程中與該院協商，協商未能達成共識時，在報

院時應敘明。 
2. 如該法案明顯涉及數對立之利益團體時，應先行溝通，不採一方之意見時，應明確敘

明，不要將壓力集中到院。 
3. 如因院長、副院長之裁示而有研擬法案之必要時，仍應評估並協商相關部會，不宜拿

裁示做尚方寶劍。立法院決議亦同。 
4. 重大法案報院前，請仍應向立法院執政黨團政策小組報告。 
5. 有時間限制，例如大法官解釋落日條款、院長裁示立法時程者，均應儘早處理，預留

政務委員審查期間。 
6. 屆期不續審法案，如經重新評估後仍未再作修正，請依新案陳送，總說明毋需再提屆

期法案字眼。 
7. 上會期未通過法案，經再檢討時，僅以前屆立法委員審查結果配合修正，未對其法案

重新完整評估。 
8. 政務委員審查時，報院機關首長或副首長未能全程親自出席。 
9. 未於審查會中保留院會發言權，仍於院會表達不同意見。 

10. 部會首長在院會不能答辯，尚且推給政務委員。 
11. 機關內部意見未能整合，反而在審查會時請政務委員協調。 
12. 政務委員審查完畢後，整理文字階段，機關內部單位尚且未能協調，影響法案送院會

之期程，未依會議結論酌整條文，重新提新條文。 
13. 因政策目標不清，有再酌必要，或應與相關機關充分溝通，未為協商經本院退回或自

行撤回。 
14. 未同時檢討現行法律，或其整體法制架構及體系未通盤整理。 
15. 未有完整之法案衝擊影響評估。 
16. 法案出門前，未請法制單位表示意見或提法規會討論。 
17. 未能於報院函敘明是否英譯，並通知全國法規資料庫。 
18. 行政程序法已施行四年，相關法規之檢討早已告一段落，不應有單純配合行政程序法

修正之法案。 
19. 草案規範內容前後不一，在邏輯上尚需予調整，或政策方向無法確實掌握，致規範條

文無法具體呈現其立法目的，即行報院審查，並電告本院該案件具有急迫性或時效

性，應速予審查。 
20. 藉由立法委員已提案，要求本院在短時間內通過對案，但未有完整之立法意

旨與架構。或要求政務委員審查，但請求不要提院會，該部會擬請立法委員提案。 


